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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关于颁布《中国腐蚀

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会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 

为规范对单位会员的服务与管理，根据民政部的有关

规定，制定了《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

法》，该办法已经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第十届四次常务理

事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贯彻执行。 

附件：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附件：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更好的贯彻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以下简称本学会）宗旨，

规范本学会会员服务与管理工作，维护单位会员权利，充分发挥单位会员作用，

促进腐蚀与防护事业的发展，根据民政部、中国科协相关规定和本学会章程等，

以及本学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从事腐蚀与防护教学、科研、工程、产品等业务，具有一定科

技力量和经济实力，积极支持学会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拥护本学会

章程，有加入本学会的意愿，均可申请加入本学会。 

第三条 受学会常务理事会委托，学会秘书处会员管理中心对单位会员的

入会申请负责核准，并对会员统一管理、收取会费、发放会员证。 

第四条 单位会员入会应填写《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入会申请

书》，提交相关资料，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学会秘书处。经学会秘书处会员管

理中心核准后核发《单位会员证书》，会员证书实行有效期制。 

第五条 单位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 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 优先参加本学会组织的有关活动； 

（三） 优先取得本学会的有关资料； 

（四） 可请求本学会优先协助举办培训班或提供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等事

宜； 

（五） 对本学会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六）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六条 单位会员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 遵守本学会章程，执行本学会决议； 

（二） 维护本学会合法权益； 



（三） 完成本学会交办或委托的工作； 

（四） 参与和支持学会开展的学术交流、科技评价、决策咨询、人才举荐、

成果推广等有关活动； 

（五） 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会费； 

（六） 及时向学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 

第七条 会费标准： 

（一） 企业单位：2000元/年；  

（二） 事业单位：500元/年。  

第八条 单位会员的日常联络和服务： 

（一） 单位会员的日常联络管理工作由学会秘书处会员管理中心负责。为

便于联络和服务，单位会员应安排一名本单位工作人员负责与学会会员管理中

心的日常联系。当联系人员有变动，应及时告知会员管理中心，更新联系人相

关信息。 

（二） 为便于单位会员参与学会的活动，学会秘书处会员管理中心应在日

常工作中及时将有关学会活动信息、奖励推荐通知等传递至单位会员。   

第九条 单位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学会，并交回会员证，经会员管理中

心核准即终止会员资格。 

单位会员如果 1 年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学会的活动的，经提醒后仍不改

正的，视为自动注销会员身份。    

第十条 单位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或触犯我国刑律等行为，经

学会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十一条 单位会员缴纳的会费由学会财务部门按国家财务管理制度统一使

用管理并按规定接受审计。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单位会员入会申请书 

 

 

 

 

 

 

 

 

 

 

年   月   日填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单位会员入会申请书 

 

申请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负责人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固定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固定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单位 

类别 

高等院校                            事业单位（科研机构） 

国有（控股）企业          外资或合资企业 

私营（民营）企业          社会团体 

其他 

单位总人数  个人会员人数  

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其中防腐蚀工 

程师人数 
 

单
位
简
介 

 



主要技术负责人简介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务  职称  

工作 

简历 
 

希望参

加学会

哪几类

专业活

动 

 

申请单

位签字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常务理

事会审

查意见 

 
 
 
 

           年     月     日 

 

注：1、如联系人有所变动，请及时告知我会； 

    2、请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